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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肯尼亚女律师联合会提

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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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2000 年，全世界商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期望世界各国采取行动，并确保一个

没有贫穷的世界；一个民众可以实现自身全部潜力并得到良好健康生活与教育保

障的环境。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核心，这些权利为人们带

来在性和生殖权利方面行使选择自由的空间。 

正如许多其他因素在确保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一样，性健康和生殖

健康有权利与当前的千年发展目标有关，贯穿于可持续发展的全部三个层面。 

 虽然肯尼亚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该部门仍对核心的

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未来的健康问题敏感，因此，必须对公共教育、政策和法律干

预给予更多的关注，以确保保护、承认和落实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本陈述是

为了理解和解决 2015 年后议程的执行问题以及肯尼亚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

问题，并就此提出建议。为此，下一节分为以下几部分： 

 孕产妇健康 

 废除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运动 

 性骚扰/非礼/强奸 

孕产妇健康 

 千年发展目标 5 旨在在 1990 至 2015 年之间使孕产妇死亡率降低 75%，肯尼

亚政府按照该目标确定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指标。为此，政府建设和

配备了 5 级医院，以为孕妇获取妇幼保健提供便利。通过批准关键的国际人权条

约，政府进一步考虑其他举措，以推进妇女的生殖健康和权利。《2010 年肯尼亚

宪法》明确规定了生殖健康权利，藉此将其定位为全体肯尼亚公民的一项权利。

2013 年普选之后，政府宣布全国妇女一律享受免费的妇产服务，目的在于鼓励更

多妇女前往保健设施进行分娩，从而减少孕产妇死亡。然而，由于必要的预算支

持始终跟不上巨大的需求，这项政策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对计划生育服务而言，

上述承诺也是一个挑战，一些妇女为享受免费的孕产妇服务而放弃计划生育。为

此，已促请政府全力支持促进廉价和无障碍的优质护理的结构和行动。 

 肯尼亚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每 100 000 例活产有 488 例

孕产妇死亡。因此，肯尼亚在孕产妇健康方面的进步依然缓慢。这些死亡大多与

妊娠和分娩、不安全流产以及大出血、感染、高血压疾病和难产等受阻并发症有

关。虽然疟疾、糖尿病、肝炎和贫血导致了其他孕产妇死亡，但这些情况大都由

妊娠引起。尽管政府承诺为更多医院配备孕产妇病房，并确保培训更多保健工作

人员，以便 92%的妇女能获得产前保健，但仍有 56%的肯尼亚妇女在家分娩。在



 E/CN.6/2015/NGO/150 

 

3/4 14-65857 (C) 

 

家分娩在农村地区很普遍，穷人更是如此，在这 56%的个案中，由专业保健人员

接生的仅有 44%。 

 《肯尼亚宪法》规定，每位公民都享有生命权和可实现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

包括生殖健康权利。为了改善国家的妇幼健康成果，肯尼亚第一夫人玛格丽特•

肯雅塔阁下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在内罗毕发起“超越零点运动”，其目的是提高

对良好健康与民族振兴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揭示良好的妇幼健康对于这一关系的

重要性，提高对肯尼亚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方面的挑战的认识，争取支持

并筹集资金，为促进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的举措提供援助，鼓励妇女通过

参加体育运动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督促她们认识自身健康、践行预防性健

康战略。这一运动迄今已通过在肯尼亚各县提供流动诊所发起健康拓展项目。 

切割女性生殖器官 

 肯尼亚政府承诺废除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侵犯了妇女和女

童的权利。2011 年，肯尼亚政府颁布了《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法案》，宣布切

割女性生殖器官为非法。《2010 年肯尼亚宪法》进一步禁止包括切割女性生殖器

官在内的有害的文化习俗。肯尼亚还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非洲妇女权利议定书》（《马普托议定书》），其中规定

缔约国应出台相关措施，确保消除有害的传统习俗。尽管有此项法律，政府也为

此做出了努力，但肯尼亚的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仍顽固不化。 

 肯尼亚的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普及率约为 27%，但部分区域高达 98%。切割女

性生殖器官给健康带来终生的不利影响，包括慢性感染、排尿、经期、性交和分

娩时剧痛、不孕不育以及心理创伤等。在盛行地区，由于接受生殖器官切割的女

童大多早婚，女童教育的时间缩短。不过，全国的普及率在持续下降，从 1998

年的 37.6%降至 2003 年的 32.2%以及 2008-09 年的 27%。这表明肯尼亚政府和民

间社会组织在开展废除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运动方面成绩斐然。但是，性别、

儿童和社会发展部在桑布鲁、巴林戈、库里亚、伯克特和基西等社区开展的调查

显示，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现已得到医学处理，因而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为此，

有必要更严格地执行宣布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为非法的相关法律，并加大促进行为

变化的教育和宣传力度。在另一层面上，政府需要制定指导方针，以执行《2011

年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法案》，并审查《废除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习俗国家政策》，

以便与《2010 年肯尼亚宪法》保持一致。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肯尼亚政府表示致力于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已在各种政策和战略性

文件中将性暴力列为一个重要关切问题，并颁布各种法律和政策，宣布任何形式

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为非法，其中包括《性犯罪法案》、《公职人员伦理道德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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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法案》等，并起草了目前正由议会讨论的《防范家庭暴力议案》。肯尼

亚政府通过立法、提高认识和宣传以及提供性暴力后保健服务、法律代理和康复，

落实性暴力预防措施。虽然政府承诺提供强奸后护理服务，但是提供这类服务存

在资源竞争、基础设施薄弱、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处理强奸后个案、缺乏明

确的程序和治疗方案以及没有提供治疗的私密空间等情况。尽管政府已出台各种

措施来遏制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但媒体报道显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仍有增无减，

而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首当其冲。 

建议： 

 制定《防范家庭暴力议案》，出台执行框架。 

出台更多措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确保妇女就医分娩。 

 根据肯尼亚业已批准的国际人权文书，颁布立法并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政

策，从而确保采取措施增进肯尼亚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 

 确保政府部委和机构在人力资源、设施和供给方面配备良好。因此，政府必

须确保增加健康预算拨款。 

 出台有关《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法》的细则和条例。 

 

 


